人行南平市中心支行关于2015年政务公开工作的报告

2015年，南平市中支除做好日常性政务公开外，积极探索工作方式，取得了积极效果。

    一、确保重点项目公开

    由于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开展时间不长，属于较新工作职责，群众甚至一些金融机构对人民银行该项工作的认识都处于初级阶段，加大人民银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渠道扩展显得尤其重要。南平市中支积极探索，结合政务公开工作，开辟五大渠道推进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一是办公场所公开。在办公场所的公告栏醒目处公开了中支金融消费者保护工作职责范围和投诉电话。对大堂保安进行培训，做好前来中支维权的金融消费者的引导工作。二是金融机构网点公开。要求银行、证券、保险机构的主要营业网点在醒目位置公开公开人民银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职责及流程。三是互联网公开。在南平市政府网公开了南平市中支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职责及流程，并提供投诉表格供下载。在闽北互动论坛开辟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专栏。四是政务服务平台公开。依托于政府网的南平市市长信箱（现改为南平市12315政务服务平台）进行公开。

    二、善用福州中支互联网公开

2015年11月起，南平市人民银行系统通过人行福州中支的互联网子网站公开账户行政许可信息、以及行政处罚信息。通过福州中支互联网子网站公开信息，拓展了政务公开的渠道，增强了政务公开的可获得性，提升了人民银行的形象。

三、认真规范履行政务公开

    2015年，人行南平市中心支行认真督促相关职能部门切实履行政务公开职责。全年未收到群众公开申请，未对公开项目收费，未公开不得公开的事项，未因为政务公开被群众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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